
高教公共性獎助學金線上申請功能
[學生版]



點選功能選項清單



申請高教公共性學習輔導獎助學金者，
請點選S01，閱讀聲明書點選下一步



S01填寫需求評估申請表

107-112年度曾領
取過助學金的同學，
請務必勾選本項目

★因應計畫調整獎補助方案，112年度起推動E化申請
業務。請新生、舊生皆重新提交需求評估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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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確認資料正確無誤
後再送審

依照自己的需求
勾選(可複選)



S01需求評估申請表[送審]後，請主動聯繫教發中心預約開
案諮詢，並依照預約時間至教發中心完成開案。
可預約開案時間：每周一~五 9:00~12:00、13:30~17:30

完成後，系統將自動寄發email，通知開通S03助學金申請
功能。



S02可下載高教公共性獎助學金申請表



S03助學金申請功能，請先在[方案]下拉
選單擇定方案，後再於[獎助金]下拉選單
擇定申請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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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填寫課程科目、競賽、證照、自學團…等名稱



S03選擇助學金申請表、佐證資料PDF檔，
點選 [上傳]功能鍵，下方顯示本筆申請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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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03確認申請表、佐證資料無誤後再[送審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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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03 [選取]功能可提供您本筆申請單送審、更新
申請表與佐證資料，以及刪除申請表等功能。

提醒:
1.申請表[送審]前，可[更新]
或[刪除]申請單資料。

2.申請表[送審]後，立即進
入簽核流程，系統不開放
[更新]與[刪除]功能。



S03申請表[送審]後，業管單位將會依照送審
順序進行審核。您可查詢各項申請表的簽核
進度、審查狀態與核定金額



如您收到審核結果【退回】email，請盡速至本
系統補正資料，[更新]後請再重新[送審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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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您收到審核結果【通過】email，代表獎助
學金業管單位已審查通過您的申請案



如您收到助學金【核定通知】email，
代表助學金業管單位已核定給您獎助學金，
金額可至S03查詢!

★未曾於本校建立過匯款帳戶者，請將綜合所得稅收據或匯款申請書
(須黏貼自己的存簿封面影本)繳交至助學金業管單位。



匯款申請書

(綜合所得稅)領據



查詢助學金是否已撥付個人帳戶，請至
出納支付網路查詢系統 查詢，網址:
https://gafs.nutn.edu.tw/jqcashweb/



■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誠正大樓B205

■ 校友服務中心 誠正大樓B303

■ 教務處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誠正大樓B501

服務地點


